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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關莊勝地產訴訟之最新資料

茲提述中國信達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日期為2013年12月27日之公告，內容
有關北京莊勝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（「莊勝地產」）提出關於股權轉讓糾紛之訴訟。除另
有界定者外，本公告所用詞彙與本公司日期為2013年12月27日之公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
涵義。

本公司董事會（「董事會」）謹此向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提供北京市高院就莊勝地產
訴信達投資、信達置業及信達北京分公司一案作出初審判決之最新資料。北京市高院經
審理於2014年12月18日出具民事判決書（「判決書」），駁回了莊勝地產的所有訴訟請求，
訴訟費用由莊勝地產全額承擔。

據本公司就上述案件聘請的專項中國法律顧問告知，莊勝地產如不服北京市高院的初
審判決，可於判決書送達之日起15日內向北京市高院提交上訴狀，並須於上訴期滿後七
日內交納上訴案件受理費，上訴於最高人民法院。假如莊勝地產提出上訴，本公司將於
適當時候作出進一步公告，以知會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有關該案件的進一步發展。

本公告由本公司自願發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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